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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报告 

具有财务和/或战略影响的谅解备忘录 
 

 

概要 

本文件包含一系列国际电联自理事会上次会议以来签署的对国际电联

具有财务和/或战略影响的谅解备忘录/协议。列表中所含的每项谅解备忘

录/协议均载于本文件附件。 

需采取的行动 

请理事会将本报告记录在案。 

 

 秘书长 
 赵厚麟 

  

理事会2018年会议 
2018年4月17-27日，日内瓦 

  
  

议项：ADM 5 文件 C18/59-C 
2018年3月8日 
原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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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部门 议题 签署日期 国际电联

牵头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 
谅解备忘录 – 协助国际电联开展针对

空间业务有害干扰事件的测量 
2017年9月

18日 
无线电通

信局 

韩国中央无线电管理局 合作谅解备忘录– 协助国际电联针对

一主管部门寻求国际电联帮助解决的

空间业务有害干扰事件开展测量 

2017年9月
26日 

无线电通

信局 

 
 
 
附件：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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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国际电信联盟与韩国中央无线电管理局 
关于协助国际电联就一主管部门寻求 
国际电联协助解决的有害干扰事件 

进行测量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以无线电通信局主任为代表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广场的国际电信联盟（以下简

称“国际电联”）；与 

以中央无线电管理局总局长为代表的韩国中央无线电管理局（韩国首尔松坡区松坡路

234号（Songpa-daero 234, Songpa-gu））  

以下统称“参与方”， 

忆及国际电联《组织法》（第12款）具体规定，国际电联应“协调各种努力，消除不同

国家无线电台之间的有害干扰”； 

忆及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第0.7和0.8款）的目标主要包括“确保为遇险和安全目

的提供的频率的可用性以及保护其不受有害干扰”和“帮助防止及解决不同主管部门的无线

电业务之间的有害干扰的情况”； 

忆及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第15.28款）具体规定，各主管部门承诺，当被提请注

意遇险和安全频率以及飞行安全和规律性使用的频率受到有害干扰时立即采取行动； 

忆及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第0.3款）依据的原则是，无线电频率及所有相关轨

道，包括对地静止卫星轨道，都是需得到合理、有效和节省使用的有限自然资源； 

忆及“帮助保证经济有效地使用无线电频谱并帮助迅速消除有害干扰，各主管部门同意

继续发展监测设施，并考虑ITU-R的有关建议书尽实际可能在继续发展国际监测系统方面进

行合作”（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第16.1条）； 

忆及“各主管部门应从国际频率登记总表中的登记的指配……中得到关于他们自己的和

别的主管部门的频率指配的国际权利和义务”（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第8.1款）； 

忆及无线电通信局“.....应单独负责保存登记总表”（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第13.4
款）； 

忆及“各主管部门应在他们认为实际可行时，按照其他主管部门或无线电通信局可能提

出的要求，进行这种监测”（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第16.5款）； 

忆及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第17.2款）包含禁止和防范“未经准许而截收不供公众

一般使用的无线电通信”的规定； 

http://www.itu.int/pub/R-REP-SM.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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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及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第17.3款）包含禁止和防止泄露与披露以国际电联《无

线电规则》第17.2款提及的“无线电通信截收方式获得的公布和使用内容”的规定；和 

注意到有关主管部门通过其管辖范围内的监测站协助国际电联确保遵守上述条款的愿望

和能力； 

已达成以下谅解： 

1 目的和范围 

1.1 本谅解备忘录的目的是为韩国通过其空间监测站“卫星无线电监测中心”为国际电联

提供的援助建立框架。 

1.2 本谅解备忘录包括： 

1.2.1 关于酌情根据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第15条和第13.2款的规定，通过协助解决有害

干扰事件使干扰问题得到迅速解决的程序。本谅解备忘录附件1载有该程序； 

1.2.2 关于国际电联针对因协调问题（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第11条第11.41款）引发通

报的干扰事件而请求提供监测数据的程序。本谅解备忘录附件1载有该程序； 

2 定义 

 

 
  

国际电联 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国际电信联盟以无线电通信局主任为代表 

主管部门 负责监控站设施的政府部门或机构 

台站 位于京畿道利川市（Icheon-si, Gyeonggi-do）的地球监测站 

运营商 负责监控测量的实体 

参考号  应国际电联请求执行任务的台站提供的唯一任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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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程序 

3.1 下订单 

3.1.1 国际电联可根据第1段描述的任务，通过电子邮件向台站下订单； 

3.1.2 该台站将通过电子邮件及时向国际电联确认标明台站参考号码和在现有能力范围内

任务的预计开始和持续时间的订单已妥收； 

3.1.3. 该台站将就其是否具备能力迅速答复国际电联。 

3.2 执行订单  

3.2.1 订单的执行将遵循以下有关优先事项的规定：  

3.2.1.1 国际电联的测量请求将被分为1级或2级优先，在每个优先级别中，按订单妥收顺

序处理； 
3.2.1.2 涉及遇险和生命安全服务以及航空服务业中飞行安全和规律性使用的频率在内的

有害干扰事件将被列为1级优先； 

3.2.1.3 所有其它请求都被列为2级优先；  

3.2.1.4 运营商将编制一份最终报告直接呈送国际电联。 

3.3 联系  

3.3.1 各方将指定一名联系人，对执行本谅解备忘录必要的所有行动进行协调；  

3.3.2 国际电联将与政府和运营商进行首次接触； 

3.3.3 关于有害干扰事件的援助请求，在按上述第3.3.2款首次接触并得到负责监测站设施

的主管部门事先授权后，监测站可直接与业务受到有害干扰的卫星运营商进行信息

交流。  

3.3.4 附件2载有联系人名单。 

4 最后条款 

4.1 争议的解决 

关于本谅解备忘录和/或其附件引发和涉及的任何分歧，双方均需通过直接协商，或以双方

书面共同确定的其它方式友好解决。 

4.2期限、终止和修改 

4.2.1 本谅解备忘录的法律效力和有效性无固定期限。如果任何一方希望终止本谅解备忘录

，需提前六个月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 

4.2.2 如果发生谅解备忘录被终止的情况，双方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备忘录终止不影响本

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现行任务。 

4.2.3 双方只有通过签订书面协议才能修改本谅解备忘录。任何修改都将成为本谅解备忘录

的组成部分。对一方提出的任何修改建议，另一方均应予以充分和积极的考虑。 

5 生效 

本谅解备忘录将于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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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整体谅解  

6.1 本谅解备忘录连同其附件是双方就本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的唯一谅解，取代双方此前

就此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达成的所有谅解、沟通、磋商或其它安排。 

6.2 本谅解备忘录的任何和所有附件是本谅解备忘录的组成部分。若本谅解备忘录与其任

何附件出现任何冲突或分歧，将以本谅解备忘录为准。 

6.3 本谅解备忘录无意乘胜国际法下的任何有约束力的权利或义务。 

6.4 本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将取决于双方划拨资源的可用性。 

 

于2017年9月26日在釜山签署，英文和韩文文本一式两份，均有同等效力。如果对本谅

解备忘录的解释出现任何分歧，以英文文本为准。 

 

 

 

 

国际电信联盟代表 韩国中央无线电管理局代表 

弗朗索瓦•朗西 

主任 

无线电通信局 

Sung Gye Moon 

总局长 

中央无线电管理局 

日期 :  
 

日期 :  

地点 :  
 

地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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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有害干扰事件的报告和处理程序（1和2级优先）  

为报告和处理有害干扰事件，使用关于《无线电规则》附录10，包括地理位置信息的使

用的ITU-R SM.2181* 号报告中的信息和程序提供全部具体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__ 
* 网上提供的ITU-R SM.2181号报告见：http://www.itu.int/pub/R-REP-SM.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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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联系人名单 

1 国际电信联盟（ITU） 

国际电联 

无线电通信局  

CH-1211 Geneva 20 

瑞士 

电子邮件： 

 

电话： 

Space.monitoring@itu.int 

brmail@itu.int 

+41 22 730 5536 

 

2 中央无线电管理局 

中央无线电管理局 

无线电运行处 

松坡区松坡路234号 

（Songpa-daero 234, Songpa-gu） 

首尔  

韩国 

电子邮件： 

 
 
电话： 

theedge@korea.kr 
 
 
+82 2 3400 2467 

 

3 监测站 

卫星无线电监测中心 

卫星管理处 

韩国 

京畿道利川市 

100, Sinam-ro, Seolseong-myeon 

电子邮件： 

 
 
电话： 

ohs0301@korea.kr 
 
 
+82 31 644 5942 

 

 

________________ 

mailto:Space.monitoring@itu.int
mailto:brmail@it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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